
关于优化调整乌鲁木齐市城市公交

票制票价的通知

乌鲁木齐县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局，各区发展改革委、建设（交通）局，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规划建设局，各公交运营企业：

为提高我市公共交通服务能力，促进公交行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自治区推进城市公共交通价格改革要求，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城市公交票制票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票制票价
（一）常规公交线路：30公里及以下线路，新能源车（带空调）定价为2元/人次，其他公交车仍为1元/人次。30公里以上线路，乘客乘距超过30公里的，新能源车（带空调）定价为3元/人次。

（二）快速公交（BRT）线路：2元/人次。

（三）社区巴士线路：1元/人次。

定制公交的运营模式线路（含环线快客、直达专线、大站快线等）不在本次优化调整范围。
二、红山一卡通优惠卡种

（一）普通卡：持普通卡乘车享受累计优惠、换乘优惠政策，同时取消原有成人月票。

（二）学生卡：乌鲁木齐市内中小学（具体范围为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持学生卡乘车享受2折优惠，同时取消原有学生月票。

（三）敬老卡：年满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持敬老卡免费乘车。

（四）爱心卡：具有本市户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具有自我行为能力的残疾人，可自愿申请办理爱心卡，持爱心卡免费乘车。
三、优惠政策

（一）累计优惠：一个自然月内，持红山一卡通普通卡从第一笔消费开始可享受9折优惠；累计消费满100元不满150元的，新增每笔消费享受7折优惠；累计消费满150元后，新增每笔消费享受5折优惠。下一自然月重新累计。
（二）换乘优惠：持红山一卡通普通卡在不同的公交线路之间或公交与轨道交通之间换乘，公交车上车（进站）刷卡、轨道交通进闸刷卡后90分钟内（含）享受一次换乘优惠。
1．不同的公交线路之间换乘，换乘后的票价为应付票款减0.5元，再叠加享受累计优惠。

2．公交与轨道交通之间换乘，换乘后的票价为应付票款减1元，再叠加享受累计优惠。

（三）身高1.3米（含）以下儿童在家长陪同下免费乘车。
（四）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消防救援人员、“三属”人员（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持证免费乘车。

若国家、自治区出台城市公共交通新的优惠政策，从其规定。
四、执行时间

本通知自2025年12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现行政策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乌鲁木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市能源局）      2025年11月1日




